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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修正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條文草案與法規會第一組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規會第一組修正條文 教育局修正條文 現 行 條 文 教育局修正說明 法規會修正說

明 

名稱：臺北市國民中小學

校長遴選自治條例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為辦理

本市市立國民中、

小學校長遴選，特

依國民教育法第九

條第四項規定，制

定本自治條例。 

 

 

 

 

 

 

 

 

 

名稱：臺北市國民中小學

校長遴選自治條例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以下簡稱教

育局），為辦理市

立國民中、小學校

長遴選，特依國民

教育法第九條第四

項訂定本自治條例

。 

本自治條例

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相關法令之

規定。 

 

 

 

 

名稱：臺北市國民中小學

校長遴選自治條例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以下簡稱教

育局），為辦理市

立國民中、小學（

不含臺北市立師範

學院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校長遴選，

特依國民教育法第

九條制定本自治條

例。 

本自治條例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

相關法令之規定。 

 

 

 

 

 

 

一、本自治條例之

法源依據為國

民教育法第九

條第四項規定

，茲增列「第

四項」等文字

，以俾明確。 

二、本條既修正明

定國民教育法

第九條第四項

規定為本自治

條例之立法依

據，其依國民

教育法第九條

第五項規定辦

理遴選之臺北

 

 

 

一、原條文易

使人誤認

本自治條

例之制定

主體為本

府教育局

，殊有未

妥，爰修

正之。 

二、「訂定」

為自治規

則之用語

，自治條

例應使用

「制定」

，爰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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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以下簡稱教

育局）為辦理市立

國民中、小學校長

遴選，應分別設立

臺北市立國民中學

校長遴選委員會及

臺北市立國民小學

校長遴選委員會（

以下均簡稱遴委會

），負責遴選各國

民中、小學校長人

選。 

 

 

 

 

 

 

 

 

 

 

第二條  教育局為辦理

市立國民中、小學

校長遴選，應分別

設立「臺北市立國

民中學校長遴選委

員會」及「臺北市

立國民小學校長遴

選委員會」（以下

均簡稱委員會），

負責遴選各國民中

、小學校長人選。 

 

 

 

 

 

 

 

 

 

 

 

 

第二條  教育局為辦理

市立國民中、小學

校長遴選，分別設

立「臺北市立國民

中學校長遴選委員

會」及「臺北市立

國民小學校長遴選

委員會」（以下均

簡稱委員會），負

責遴選各國民中小

學校長人選。 

 

 

 

市立師範學院

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校長，因

上開修正已足

以區別，故原

條文之除外文

字已無必要，

爰予以刪除。 

 

文字修正。 

 

 

 

 

 

 

 

 

 

 

 

 

 

修正回復

原用語。 

三、其餘酌作

文字修正

。 

 

 

 

 

依一般立法體

例，法條文字

內容以不加引

號為原則，爰

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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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遴委會置委員

十三人，由教育局

就下列人員遴聘組

成之： 

一 家長會代表三

人。 

二 專家學者代表

一人。 

三 教師代表三人

。 

四 校長代表三人

。 

五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市政

府）代表三人

。 

前項第一款家

長會代表，應有校

長出缺學校家長會

代表一人（以下簡

稱浮動委員）擔任

。 

遴委會於遴

第三條  委員會置委員

十三人，由教育局

就下列人員遴聘組

成之： 

一 家長會代表三

人。 

二 專家學者代表

一人。 

三 教師（會）代

表三人。 

四 校長代表三人

。 

五 市政府代表三

人。 

前項第一款家

長會代表，應有校

長出缺學校家長會

代表一人（以下簡

稱浮動委員）擔任

。 

委員會於遴

選作業結束後，應

即解散。 

第三條  委員會置委員

十三人，由教育局

就下列人員遴聘組

成之： 

一 家長會代表三

人。 

二 專家學者代表

一人。 

三 教師代表三人

。 

四 校長代表三人

。 

五 市政府代表三

人。 

前項第一款家

長會代表，應有校

長出缺學校家長會

代表一人（以下簡

稱浮動委員）擔任

。 

第三款之教師

代表，不得由校長

出缺學校之教師或

一、第三項規定自

始排除校長出

缺學校之教師

或候選校長任

職之學校教師

擔任委員，實

務運作上較無

彈性，宜於審

議個案時以迴

避之方式辦理

，爰刪除第三

項規定，並修

正第五條關於

迴避之規定將

之納入。 

二、國民教育法第

九條第六項明

定遴選委員會

應有家長會代

表，故第一項

第一款明定之

，但未明定教

師代表為教師

一、「教師代

表」字句

，即能涵

蓋教師會

及非教師

會之教師

代表，茲

回復原文

字。 

二、第八、十

二、十七

條規定均

使用「市

政府」一

詞，爰於

第一項第

五款先行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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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作業結束後，應

即解散。 

 

 

 

 

 

 

 

 

 

 

 

 

第四條  遴委會置召集

人一人，由教育局

局長兼任，並擔任

委員；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教育局指

派人員兼任，承召

集人之命，綜理遴

委會業務並為發言

人；置幹事若干人

 

 

 

 

 

 

 

 

 

 

 

 

 

 

 

 

 

 

 

 

 

 

 

候選校長任職之學

校教師擔任。 

委員會於每學

期遴選作業結束後

，應即解散。 

 

 

 

 

 

 

 

 

 

第四條  委員會置召集

人一人，由教育局

局長兼任，並擔任

委員；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教育局指

派人員兼任，承召

集人之命，綜理委

員會業務並為發言

人；置幹事若干人

會或非教師會

代表，故第三

款修正為教師

(會)代表。 

三、委員會為臨時

任務編組，遴

選作業結束後

即無應辦或待

辦事項，應即

解散，爰刪除

第四項中「每

學期」等文字

，以符實際。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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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局指派人

員兼任，協助執行

秘書處理業務。 

 

第五條  遴委會審議時

，現為或曾為校長

候選人之配偶、五

親等內之血親或三

親等以內之姻親者

，該委員應自行迴

避。 

除浮動委員

外，委員、其配偶

或其子女現服務或

就讀於出缺學校或

候選校長任職之學

校者，該委員應自

行迴避。 

 

 

 

第六條  遴委會開會時

，委員應親自出席

 

 

 

 

第五條  委員會審議時

，現為或曾為校長

候選人之配偶、五

親等內之血親或三

親等以內之姻親者

，該委員應自行迴

避。 

除浮動委員

外，委員及其配偶

、子女現服務或就

讀於該校者，該委

員應自行迴避。 

 

 

 

 

 

 

 

，由教育局指派人

員兼任，協助執行

秘書處理業務。 

 

第五條  委員會審查時

，現為或曾為校長

候選人之配偶、五

親等內之血親或三

親等以內之姻親者

，該委員應自行迴

避。 

除浮動委員

外，委員之子女、

配偶就讀或服務於

該校者，該委員應

自行迴避。 

 

 

 

 

 

第六條  委員會開會時

，委員應親自出席

 

 

 

 

一、「審查」一般

係指資格之查

核行為，惟遴

選委員會會議

亦兼及實質要

件之查核，故

宜用「審議」

一詞，爰修正

第一項規定。 

二、為配合第三條

第三項規定之

刪除，爰修正

第二項，將現

服務於學校之

教師納入應迴

避委員之列。 

 

未修正。 

 

 

 

 

 

為俾明確，茲

將「該校」修

正為「出缺學

校或候選校長

任職之學校」

，以配合刪除

第三條第三項

規定之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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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委任他人代

理。遴委會開會時

應有三分之二以上

委員出席始得開議

，其決議應以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 

浮動委員行使

職權時，應以家長

代表大會之意見為

依據。 

 

 

 

 

第七條  遴委會視任務

需要不定期開會，

由召集人召集之，

並擔任主席。召集

人因故不能出席時

，得指定委員一人

代理之。 

 

 

 

 

 

 

 

 

 

 

 

 

 

 

 

 

 

 

 

 

 

 

 

 

，不得委任他人代

理。委員因故出缺

時，由教育局另聘

原類別代表人員遞

補。委員會開會時

應有三分之二以上

委員出席始得開議

，其決議應以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行之。 

浮動委員行

使職權時，應以家

長代表大會之意見

為依據。 

 

第七條  委員會視任務

需要不定期開會，

由召集人召集之，

並擔任主席。召集

人因故不能出席時

，得指定委員一人

代理之。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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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遴委會應就參

加遴選之校長中，

以無記名投票決定

合適人選，每校選

出校長人選一人。 

經遴委會選

出之校長，由教育

局依法定程序報請

市政府聘任之。 

 

 

第九條  遴委會委員及

協助處理遴選業務

人員對於委員名單

、校長人選及會議

內容負有保密義務

。 

違反前項保密

義務，涉及刑事責

任者，應移送法辦

。 

委員違反第一

項保密義務者，應

第八條  委員會應就參

加遴選之校長中，

以無記名投票決定

合適人選，每校選

出校長人選一人。 

經遴選委員

會選出之校長，由

教育局依法定程序

報請市政府聘任之

。 

 

 

 

 

 

 

 

 

 

 

 

 

 

第八條  委員會就校長

人選以無記名投票

決定之，每校選出

校長人選一人。 

經遴選委員

會選出之校長，由

教育局依法定程序

報請市政府聘任之

。 

 

 

第九條  委員會委員及

協助處理遴選業務

人員對於委員名單

、校長人選及會議

內容負有保密義務

。 

違反前項保密

義務，涉及刑事責

任者，應移送法辦

。 

委員違反第一

項保密義務者，應

文字修正。 

 

 

 

 

 

 

 

 

 

 

未修正。 

 

 

 

 

 

 

 

 

 

 

 

遴選委員會於

第二條已簡稱

為「委員會」

，茲刪除「遴

選」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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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解聘。 

 

第十條  遴委會及兼職

人員均為無給職，

但得依規定支給出

席費或交通費。 

 

第十一條  凡中華民國

國民，身心健康

、品德優良，符

合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第四條之任

用資格，且持有

教育局所核發之

國民小學校長甄

選、儲訓之合格

證書，並具備下

列各款資格之一

者，得參加本市

國民小學校長遴

選： 

一 依國民中小

學校長主任

 

 

 

 

 

 

 

第十一條  凡中華民國

國民，身心健康

、品德優良；符

合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第四條之任

用資格；持有教

育局所核發之國

民小學校長甄選

、儲訓之合格證

書；並具備下列

各款資格之一者

，得參加本市國

民小學校長遴選

： 

一 依國民中小

學校長主任

予解聘。 

 

第十條  委員會及兼職

人員均為無給職，

但得依規定支給出

席費或交通費。 

 

第十一條  凡中華民國

國民，身心健康

，品德優良，並

具備下列各款資

格之一者，得參

加本市國民中、

小學校長遴選： 

一 符合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

第四條或第

五條之任用

資格，並具

有教育局所

核發之國民

中、小學校

長甄選儲訓

 

 

未修正。 

 

 

 

 

一、國中及國小校

長各有不同任

用資格，如遴

選資格規定在

同一條項，易

誤認國中校長

與國小校長可

同時交互參加

不同校長遴選

。爰將國小及

國中校長之遴

選資格，由原

本一項規定改

分列兩項規定

，以資明確。 

二、原條文第一款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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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甄選儲

訓遷調及介

聘辦法列冊

為本市國小

候用校長。 

二 任期屆滿或

連任任期已

達二分之一

以上，現職

擔任本市國

民小學校長

。 

三 曾任本市國

民小學校長

。 

四 符合第十八

條規定。 

凡中華民國

國民，身心健康

、品德優良，符

合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第五條之任

用資格，且持有

教師甄選儲

訓遷調及介

聘辦法列冊

為本市國小

候用校長者

。 

二 任期屆滿或

連任任期已

達二分之一

以上，現職

擔任本市國

民小學校長

者。 

三 曾任本市國

民小學校長

者。 

四 符合本自治

條例第十八

條規定者。 

凡中華民國

國民，身心健康

、品德優良；符

合教育人員任用

合格證書者

。 

二 任期屆滿或

連任任期未

屆滿之本市

現職國民中

、小學校長

者。 

三 曾任本市國

民中、小學

校長者。 

四 符合本自治

條例第十八

條第一項之

規定者。 

 

 

 

 

 

 

 

 

資格係指經公

開甄選、儲訓

之合格人員；

惟符合第二款

至第四款資格

者，亦具備第

一款資格。為

免造成混淆，

爰將第一款內

容移至第一項

本文規定，並

於第一款明定

為候用校長資

格者。 

三、目前儲訓合格

之校長，經教

育局頒發之證

書名稱有「校

長證書」、「

校長候用證書

」、「候用校

長證書」及「

校長培育認證

 

 

 

 

 

 

 

 

 

 

 

 

 

 

 

 

 

 

 

 

 

 

 



- 10 - 

教育局所核發之

國民中學校長甄

選、儲訓之合格

證書，並具備下

列各款資格之一

者；得參加本市

國民中學校長遴

選： 

一 依國民中小

學校長主任

教師甄選儲

訓遷調及介

聘辦法列冊

為本市國中

候用校長。 

二 任期屆滿或

連任任期已

達二分之一

以上，現職

擔任本市國

民中學校長

。 

三 曾任本市國

條例第五條之任

用資格；持有教

育局所核發之國

民中學校長甄選

、儲訓之合格證

書者；並具備下

列各款資格之一

者；得參加本市

國民中學校長遴

選： 

一 依國民中小

學校長主任

教師甄選儲

訓遷調及介

聘辦法列冊

為本市國中

候用校長者

。 

二 任期屆滿或

連任任期已

達二分之一

以上，現職

擔任本市國

 

 

 

 

 

 

 

 

 

 

 

 

 

 

 

 

 

 

 

 

 

 

 

合格證書」四

種，均屬合格

證書。 

四、第一項第二款

參酌國民教育

法第九條第四

項修正為「任

期屆滿或連任

任期已達二分

之一以上，現

職擔任本市國

民小學校長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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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學校長

。 

四 符合第十八

條規定。 

 

 

 

 

 

第十二條  具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不得

參與校長遴選；

其於遴選確定後

或聘任後發覺者

，由教育局報請

市政府撤銷其聘

任資格、解聘或

免職： 

一 曾犯內亂、

外患罪，經

判決確定或

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 

民中學校長

者。 

三 曾任本市國

民中學校長

者。 

四 符合本自治

條例第十八

條規定者。 

 

第十二條  具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不得參

與校長遴選；其

於遴選確定後或

聘任後發覺者，

由教育局依法定

程序報請市政府

撤銷其聘任資格

、解聘或免職： 

一 曾犯內亂、

外患罪，經

判決確定或

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者。 

 

 

 

 

 

 

 

 

 

第十二條  具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不得參

與遴選。縱因事

前未予察覺而於

遴選聘任後發覺

，仍得予註銷聘

任資格。 

一 曾犯內亂、

外患罪，經

判決確定或

通緝有案尚

未結案者。 

二 受有期徒刑

判決確定，

 

 

 

 

 

 

 

 

 

一、按撤銷是法律

效力溯及自始

無效，註銷並

非「形成或剝

奪資格能力」

之用語，爰予

修正，以符合 

一般法律用語

。 

二、現行第二款、

第九款及第十

款等規定，教

育人員任用條

例第三十一條

 

 

 

 

 

 

 

 

 

一、原條文第

二、九及

十款似無

刪除之必

要，仍予

以保留。 

二、第三款至

第五款款

次遞改，

第六款按

原條文款

次順序移

列第八款

，其餘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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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有期徒刑

判決確定，

尚未執行或

執行未完畢

。但受緩刑

宣告者不在

此限。 

三 曾服公務，

因貪污瀆職

經判刑確定

或通緝有案

尚未結案。 

四 依法停止任

用，或受休

職處分尚未

期滿，或因

案停止職務

，其原因尚

未消滅。 

五 褫奪公權尚

未復權。 

六 受禁治產之

宣告尚未撤

二 曾服公務，

因貪污瀆職

經判決確定

或通緝有案

尚未結案者

。 

三 依法停止任

用，或受休

職處分尚未

期滿，或因

案停止職務

，其原因尚

未消滅者。 

四 褫奪公權尚

未復權者。 

五 受禁治產之

宣告尚未撤

銷者。 

六 經醫師證明

有精神病者

。 

七 行為不檢有

損師道，經

尚未執行或

執行未完畢

者。但受緩

刑宣告者不

在此限。 

三 曾服公務，

因貪污瀆職

經判刑確定

或通緝有案

尚未結案者

。 

四 依法停止任

用，或受休

職處分尚未

期滿，或因

案停止職務

，其原因尚

未消滅者。 

五 褫奪公權尚

未復權者。 

六 受禁治產之

宣告尚未撤

銷者。 

並無規定，茲

配合予以刪除

。 

三、文字修正。 

 

 

 

 

 

 

 

 

 

 

 

 

 

 

 

 

 

 

 

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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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七 行為不檢有

損師道，經

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 

八 經醫師證明

有精神病。 

九 具有雙重國

籍。 

十 不能勝任工

作，有重大

具體事實。 

 

 

第十三條  校長候選人

除依規定應提交

相關證件外，並

應針對參與遴選

學校之經營理念

與方案提出書面

報告，遴委會審

議時如認有需要

，得邀請候選人

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者。 

 

 

 

 

 

 

 

 

 

 

 

 

第十三條  校長候選人

除依規定應提交

相關證件外，並

應針對參與遴選

學校之經營理念

與方案提出書面

報告，委員會審

議時如認有需要

，得邀請候選人

七 行為不檢有

損師道，經

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者。 

八 經醫師證明

有精神病者

。 

九 持有雙國籍

者。 

十 不能勝任工

作，有重大

具體事實者

。 

 

第十三條  校長候選人

除依規定應提交

相關證件外，並

應針對參與遴選

學校之經營理念

與方案提出書面

報告，委員會評

審時如認有需要

，得邀請候選人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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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說明。 

校長候選人

如認為有需要，

亦得申請列席說

明，遴委會不得

拒絕。 

 

第十四條  遴委會審議

各國中、小學校

長候選人期間，

得同時邀請該國

民中、小學教師

（會）、行政人

員代表列席表示

意見。 

 

 

第十五條  遴選作業應

由教育局公告國

民中、小學校長

缺額名單，公開

徵求校長候選人

。 

列席說明。 

校長候選人

如認為有需要，

亦得申請列席說

明，委員會不得

拒絕。 

 

第十四條  委員會審議

各國中、小學校

長候選人期間，

得同時邀請該國

民中、小學教師

（會）、行政人

員代表列席表示

意見。 

 

 

 

 

 

 

 

 

列席說明。 

校長候選人

如認為有需要，

亦得申請列席說

明，委員會不得

拒絕。 

 

第十四條  委員會審議

各國中、小學校

長候選人期間，

得同時邀請該國

民中、小學家長

會、教師（會）

、行政人員代表

列席表示意見。 

 

 

第十五條  遴選作業應

由教育局公告國

民中、小學校長

缺額名單，公開

徵求校長候選人

。 

 

 

 

 

 

 

 

因委員會已設有家

長浮動委員，考量

家長列席代表與浮

動委員之角色有所

重疊，茲刪除家長

會列席代表之設置

，僅保留教師（會

）與行政人員列席

代表。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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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如有

申請一所以上之

學校，須在申請

表中註明。 

 

第十六條  各國民中、

小學家長會、教

師（會）或行政

人員代表得經當

事人同意，向遴

委會推薦為該校

校長候選人。 

 

第十七條  國民中、小

學校長任期一任

為四年，在同一

學校連選得連任

一次。教育局就

校長辦學績效應

詳為評鑑，作為

是否繼續遴聘之

依據；現職校長

經評鑑績效優良

 

 

 

 

 

 

 

 

 

 

 

 

 

第十七條  國民中、小

學校長任期一任

為四年，在同一

學校連選得連任

一次。教育局就

校長辦學績效詳

為評鑑，以為應

否繼續遴聘之依

據；現職校長經

評鑑績效優良者

候選人如有

申請一所以上之

學校，須在申請

表中註明。 

 

第十六條  各國民中、

小學家長會、教

師（會）或行政

人員代表亦得經

當事人同意，向

委員會推薦為該

校校長候選人。 

 

第十七條  國民中、小

學校長任期一任

為四年，在同一

學校連選得連任

一次。但任期屆

滿後二年內屆齡

退休者，得不經

遴選延長至退休

止。教育局就校

長辦學績效詳為

 

 

 

 

 

未修正。 

 

 

 

 

 

 

 

一、按第一項但書

規定之立法目

的，在激勵默

默耕耘且績效

良好之資深校

長，藉此保障

即將屆齡退休

校長之工作權

，茲修正增列

「服務績優」

 

 

 

 

 

文字修正 

 

 

 

 

 

 

 

一、第一項但

書規定之

「任期屆

滿」究係

指第一任

期滿？或

連選連任

期滿？抑

兼指二者

？並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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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考量優先

予以遴聘。但服

務績優且任期或

連任任期屆滿後

將於二年內屆齡

退休者，得不經

遴選延長至退休

止。 

遴委會應在

校長第一任任期

屆滿一個月前，

視其辦學績效、

連任意願及其他

實際情況，決定

其應否連任，經

遴委會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

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後，報請市

政府聘任；未經

同意者，應列為

校長出缺學校，

並辦理校長遴選

，應考量優先予

以遴聘。但服務

績優且任期屆滿

後將於二年內屆

齡退休者，得不

經遴選延長至退

休止。 

遴選委員會

應在校長第一任

任期屆滿一個月

前，視其辦學績

效、連任意願及

其他實際情況，

決定其應否連任

，經委員會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出席委員過

半數同意後，報

請市政府聘任；

未經同意者，應

列為校長出缺學

校並辦理校長遴

選事宜。 

評鑑，以為應否

繼續遴聘之依據

；現職校長經評

鑑績效優良者，

應考量優先予以

遴聘。 

遴選委員會

應在校長第一任

任期屆滿前一個

月，視其辦學績

效、連任意願及

其他實際情況，

決定其應否連任

，經委員會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出席委員過

半數同意後，報

請市政府聘任；

未經同意者，應

辦理遴選事宜。 

 

 

 

之資格要件，

並將但書規定

移至項末。 

二、第二項參酌依

國民教育法施

行細則第十一

條規定，將「

前一個月」改

為「一個月前

」。 

三、其餘酌作文字

修正。 

 

 

 

 

 

 

 

 

 

 

 

確，此等

爭議前經

行政院函

請教育部

再加研酌

，爰修正

明定為「

任期或連

任任期屆

滿」，用

資明確，

並符合本

條之立法

意旨。 

二、遴選委員

會於第二

條已簡稱

為「委員

會」，茲

刪除第二

項之「遴

選」二字

，以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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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 

 

 

 

第十八條  國民教育法

八十八年二月五

日修正施行前，

現職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校長得

在原校繼續任職

至該一任期屆滿

為止，或依本自

治條例之規定參

加遴選。 

 

 

 

 

 

 

 

 

 

 

 

 

 

第十八條  國民教育法

八十八年二月五

日修正施行前，

現職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校長得

在原校繼續任職

至該一任期屆滿

為止，或依本自

治條例之規定參

加遴選。 

 

 

 

 

 

 

 

 

 

 

 

 

 

第十八條  國民教育法

八十八年二月三

日修正施行前，

現職校長得在原

校繼續任職至該

一任期屆滿為止

，或依本自治條

例之規定參加遴

選。 

任期未滿之

校長如有不適任

之事實，經教育

局提請委員會評

定屬實者，應予

改任其他職務或

其他適當之處理

。 

 

 

 

 

 

 

一、國民教育法前

次修正生效日

為八十八年二

月五日，爰配

合予以修正。 

二、不適任校長之

評定並非遴選

委員會之法定

職權，應由教

育局依國民教

育法第九條之

一第二項規定

，查明不適任

之事實後，予

以改任其他職

務或其他適當

之處理，爰刪

除本條第二項

規定，以符合

語一致。 

三、餘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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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現職校長具

有教師資格，願

依國民教育法第

九條之四第一項

規定回任教師者

，由教育局分發

學校任教。 

現職校長未

獲遴聘，未具教

師資格無法回任

或具有教師資格

不願回任教師者

，得依下列方式

辦理： 

一 符合退休條

件自願退休

者，准其退

休。 

二 不符合退休

條件或不自

 

 

 

第十九條  現職校長具

有教師資格願依

國民教育法第九

條之四規定回任

教師者，由教育

局分發學校任教

。 

現職校長未

獲遴聘，未具教

師資格無法回任

或具有教師資格

不願回任教師者

，得依下列方式

辦理： 

一 符合退休條

件自願退休

者，准其退

休。 

二 不符合退休

條件或不自

 

 

 

第十九條  現職校長具

有教師資格願依

國民教育法第九

條第二項規定回

任教師者，由教

育局分發學校任

教。 

現職校長未

獲遴聘，未具教

師資格無法回任

或具有教師資格

不願回任教師者

，得依下列方式

辦理： 

一 符合退休或

資遣條件者

，依其意願

辦理退休或

資遣。 

二 不符合退休

上開國民教育

法之規定。 

 

現職校長具有教師

資格願回任教師之

辦理依據，為國民

教育法第九條之四

之規定，爰予以修

正。另配合該條規

定修正第二項規定

之文字。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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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退休者，

視其意願及

資格條件，

優先輔導轉

任他職。 

 

 

 

 

 

 

第二十條  因情況特殊

、無人申請或無

人推薦遴選之學

校，遴委會得徵

詢具有校長資格

者之同意，推薦

為該校校長候選

人。 

 

第二十一條  遴委會辦

理校長遴選作

業程序順序如

願退休者，

視其意願及

資格條件，

優先輔導轉

任他職。 

 

 

 

 

 

 

第二十條  因情況特殊

、無人申請或無

人推薦遴選之學

校，委員會得徵

詢具有校長資格

者之同意，推薦

為該校校長候選

人。 

 

第二十一條  委員會辦

理校長遴選作

業程序順序如

或資遣條件

，或不自願

退休者，依

其意願及資

格條件優先

輔導轉任教

學輔導人員

、教學研究

人員或其他

職務。 

 

第二十條  因情況特殊

或無人申請、推

薦之學校，委員

會得徵詢具有校

長資格者之同意

，依本自治條例

之程序推薦為該

校校長人選。 

 

第二十一條  委員會辦

理校長遴選作

業順序如左： 

 

 

 

 

 

 

 

 

 

 

 

一、刪除「依本自

治條例之程序

」等文字，相

關程序另於校

長遴選作業要

點中訂定。 

二、其餘酌作文字

修正。 

 

一、參考「臺北市

九十四學年度

國民小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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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 第一任任

期屆滿校

長連任之

審議作業

。 

二 現職校長

申請校長

出缺學校

之遴選作

業。 

三 現職校長

、候用校

長及非現

職校長申

請校長出

缺學校之

遴選作業

。 

四 候用校長

及非現職

校長申請

校長出缺

下： 

一 第一任任

期屆滿校

長連任之

審議作業

。 

二 現職校長

申請校長

出缺學校

之遴選作

業。 

三 現職校長

、候用校

長及非現

職校長申

請校長出

缺學校之

遴選作業

。 

四 候用校長

及非現職

校長申請

校長出缺

一 討論第一

任任期屆

滿校長之

連任。 

二 未獲連任

校長出缺

學校及校

長退休出

缺學校之

遴選作業

。 

三 校長出缺

學校（國

民教育法

八十八年

二月三日

修正施行

前任期未

滿四年或

逾四年之

現職校長

）之遴選

作業。 

遴選作業辦法

」及現行遴選

作業實際運作

之五階段順序

，修正第一款

至第三款，增

訂第四款，原

第四款修正並

調整款次為第

五款。 

二、遴選作業實際

運作之順序如

下： 

(一)審議第一

任任期屆

滿校長是

否得以連

任。 

(二)前述作業

後校長出

缺之學校

，由現職

校長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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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之遴

選作業。 

五 前款作業

後，仍有

校長出缺

學校，得

由遴委會

推薦候用

校長或非

現職校長

為該校校

長候選人

。 

 

 

 

 

 

 

 

 

 

 

學校之遴

選作業。 

五 前款作業

後，仍有

校長出缺

學校，得

由委員會

推薦候用

校長或非

現職校長

為該校校

長候選人

。 

 

 

 

 

 

 

 

 

 

 

四 前款作業

後，仍有

校長出缺

學校，委

員會得徵

詢合於本

自治條例

第十一條

規定之候

用校長及

非現任校

長之同意

，依本自

治條例程

序推薦為

該校校長

人選。 

 

 

 

 

 

 

參加遴選

。 

(三)現職校長

參加前一

階段遴選

後，校長

出缺學校

，得由符

合國民教

育法第九

條規定之

現職校長

、曾任校

長及候用

校長申請

參加。 

(四)前三個階

段作業後

之校長出

缺學校，

考量避免

不斷產生

校長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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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新設學校

籌備處主任之

遴選準用本自

治條例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新設學校

籌備處主任之

遴選準用本自

治條例之規定

學校，因

此限制僅

得由候用

校長及非

現任校長

申請參加

。 

(五)當前述作

業階段未

能順序遴

選出校長

之學校，

得由委員

會依本自

治條例程

序推薦該

校校長人

選。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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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已籌設之

學校不在此限

。 

前項學校

第一任校長由

籌備處主任擔

任。 

 

第二十三條  各學年度

國民中、小學

校長遴選作業

要點由教育局

定之。 

 

 

 

 

 

 

 

 

 

 

 

 

 

 

 

 

 

 

第二十三條  各學年度

國民中、小學

校長遴選作業

要點由教育局

定之。 

 

 

 

 

 

 

 

 

 

 

，但已籌設之

學校不在此限

。 

前項學校

第一任校長由

籌備處主任擔

任。 

 

第二十三條  各學年度

校長遴選作業

辦法由教育局

定之。 

 

 

 

 

 

 

 

 

 

 

 

 

 

 

 

 

 

 

 

一、本條規定各學

年度校長遴選

作業辦法由教

育局定之，惟

該作業辦法屬

教育局辦理校

長遴選之內部

作業規定事項

，其性質應為

行政規則，爰

將原條文之用

語「辦法」修

正為「要點」

，以符本市法

規名稱用語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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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本自治條

例自公布日施

行。 

 

 

 

 

 

第二十四條  本自治條

例自公布日施

行。 

 

 

 

 

 

第二十四條  本自治條

例自公布日施

行。 

 

例。 

二、其餘酌作文字

修正。 

 

未修正。 

 

 

 

 


